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師升等審查要點 

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院教評會通過 
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校教評會核備 

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臨時系務會議暨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九十二年九月八日臨時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九十二年九月十五日院教評會通過 
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校教評會核備 

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一百年二月二十一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一 O 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院教評會通過 

民國一 O 二年三月四日校教評會通過 
民國一 O 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一 O 五年六月一日院教評會通過 
民國一 O 五年六月二十日校教評會核訂 

民國一 O 六年九月十九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一 O 六年九月二十六日院教評會通過 

民國一 O 六年十月三日校教評會通過 
 

第 1條  本要點依據東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師升等實施辦法暨東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師

升等審查要點訂定。 

第 2條  本系教師升等須符合本校教師升等實施辦法之各項規定。 

教師提請升等時，應檢具教師升等申請表暨相關表件及學術著作以前一職級教師資格至本

次申請升等期間，均可做為送審資料。若代表作為合著，申請人需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並自述歷年之教學、研究、服務等事蹟於社會科學院升等截止日期之一個半月前將升等資

料送交系主任。 

第 3條  系主任收到申請案後應召開系教評會，成立升等審查委員會，審查申請之資格及形式要件。

升等委員會組成委員如下： 

一、設主任委員一人，由系主任兼任之且於合乎下列選任委員之條件資格下任召集人。 

二、選任委員： 

（一）升教授：由本系專任教授為當然委員。若教授不足三人，則依據本校升等辦法暨著作審

查注意事項第 6條系審之規定組成之。 

（二）升副教授：由本系專任副教授以上為當然委員。 

（三）升助理教授：由本系專任助理教授以上為當然委員。 

三.選任委員工作如下： 

（一）審查申請人之資格、研究成果是否合於規定及各項表件是否齊備 

（二）分別就研究、教學、服務及輔導等進行評審計分 

升等案綜合評審配分比例如下： 

 擬升教授者：教學 30%、研究 50%、服務及輔導 20%；擬升副教授、助理教授者：教

學 30%、研究 40%、服務及輔導 30%。每位審查委員依前項分配比例進行綜合評審，

其滿分為一百分，計算至小數第一位；升等教授者須達八十五分(含)以上、副教授

者須達八十分(含)以上、助理教授者須達七十五分(含)以上。同意升等達出席委員

2/3 以上者，即通過升等案，不通過者需附具體理由並告知救濟途徑。 

（三）審查小組通過者，以書面作成綜合考評並由召集人簽具評語後，連同各項表件、著作報

請院長提交院教評會複審。 

 

（三）建議外審學者名單，連同申請者提出之迴避名單（以 3人為限），送交院教評會，迴避

名單之申請應檢具理由。 

第 4條  教師升等審查要點 

一、依據本校社會科學院教師升等審查要點規定，評定申請人著作表現分數。 

（一）學術論文以刊登於有匿名評審制度之學術期刊為主。論文之評分標準如下： 
1.SSCI（或其他相關類別索引收錄之期刊論文）：Impact Factor 在該領域前 10%之論

文，或獲國內外最頂尖獎項之論文，每篇上限為 70 分；Impact Factor 在該領域前



50%之論文，每篇上限為 50 分；Impact Factor 在該領域前 75%之論文，每篇上限為

30 分；其餘 Impact Factor 論文，每篇上限為 20分。 

2.TSSCI 或等同類別之期刊，每篇上限為 30 分；CSSCI 論文，每篇上限為 20 分。 
3.其他具審查機制之社會科學領域中外文期刊論文，或中外文專書論文（book 

chapter），每篇分數上限為 15 分。 

4.不屬於前列之研究論文，經證明審查通過者，每篇分數上限為 10分。 

（二）以專書(monograph)為代表著作提出升等申請，專書經科技部或國內外大學或專業機

構審查出版，或榮獲相關學術獎項（勵）者，十萬字以上，每本書 70 分，六萬字以上，

每本書 50分；其餘出版社編輯委員會送審通過者，十萬字以上，每本書 50 分，六萬

字以上，每本書 30 分。如為外文著作，另加 10分。 

（三）論文或專書若為合著者，各作者之得分依下列公式計算： 

1.第一作者：（作者僅一人之得分 / 作者人數）×1.5  

2.其他作者：（作者僅一人之得分 / 作者人數）×1.0  

（四）如以論文集為代表作提出申請者，分數之計算以前述之方式合計之。 

（五）申請晉升教授研究（學術貢獻之標準），至少應累積 75 分。 

（六）申請晉升助理教授或副教授研究（學術貢獻之標準），至少應累積 60 分。 

（七）達到基本分數者得申請升等。 

二、依據社會科學學院教師升等辦法，評定申請人教學、服務表現之分數，分別以七十分為通

過。本系審查標準為： 

（一）教學審查準則 

1.教師每週授課時數及天數符合教學要求（15 分） 

2.安排課外時間輔導學生學業（15分） 

3.授課前已明訂成績考核標準（10分） 

4.按課表時間上課，因故缺席依規定請假並安排補課（20 分） 

5.教學態度（20分） 

6.學生教學反映（20 分） 

7.特殊教學表現或具體成果（加分）（0-10 分） 

 

（二）服務及輔導審查準則 

1.系內各種委員會會議出勤率（20分） 

2.擔任導師或熱心參與學生活動、生活輔導（20分） 

3.熱心參與系內學術活動及招生相關事宜（20 分） 

4.策劃或協助辦理學術研討會、比賽、表演展覽活動或大型活動（15 分） 

5.服務年資（15分） 

6.系上認定有特殊貢獻表現（10 分） 

7.其他特殊服務優良事蹟（加分）（0-10 分） 
 

三.審查結果報系教評會備查。 

第 5條  升等案經系院教評會審查未獲通過時，需提請院、校教評會核定，以學校名義函知送審人。 

送審人於接獲前項通知後，擬提申請覆議者，應檢具相關資料及理由於收到審議結果十

五日內為之。 

 

第 6條  升等案經教評會審議未獲通過者，若以相同或相似題目之代表作再次送審時，應檢附前次

送審著作三冊及新舊著作異同對照表三份備審，且送審未通過之參考作不得做為下次升等

之代表作。 

第 7條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 8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送院、校教評會審議後施行。 


